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胶交管办发[2008]2号

关于对上海警通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违规处理情况的通报

    3月21日，胶州市2008年村村通油（水泥）路一期第十三标段（苏家泊－沟里路、铺高路－杨家庄）工程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，经评标委员会评定，上海警通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以2747213.1元中标。该公司中标后，无视招标文件规定，不与招标人（胶州市交通局）签订施工合同，无不可抗力因素放弃中标,给招标人造成了经济损失，严重扰乱了交易市场秩序。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国家七部委30号令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，对上海警通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作出如下处理：

    1、取消其中标资格，并没收投标保证金。

    2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取消其在胶州建设市场一年内的投标资格。

二00八年四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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